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維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家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70號、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維恬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

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柒萬柒仟捌佰玖拾柒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許家琿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

月；又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

徒刑貳年。未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

量」欄所示之指印伍枚、署押肆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捌拾貳萬捌仟伍佰陸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許維恬與許家琿係兄妹關係，渠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1年

間起，先推由許維恬在交友網站結識潘睦舜，許維恬並無與

潘睦舜建立感情、繼續交往或進而締結穩定關係之意思，而

僅欲詐取潘睦舜之金錢，其先佯稱姓名為「許維維」而隱匿

身分，再傳送其他女子之照片給潘睦舜，虛偽陳稱該照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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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並對潘睦舜傳送「我有幫夫運，恭喜你」、「謝謝

親愛的」、「有想結婚生小孩打算嗎」、「明年應該可以來

計畫一起生活了」等語，佯裝其有交往之真意，再藉故以需

要「登山費」、「出差花費」、「太后（即許維恬家人）住

院費」、「太后醫藥費」、「機票飯店費」、「食宿費」、

「上課費」、「支架費用」、「車貸利息費用」等款項為

由，要求潘睦舜借貸款項，致潘睦舜陷於錯誤，相信許維恬

即為照片中之女子，及渠等為交往關係，而同意借貸款項，

其中因潘睦舜催促許維恬返還借款，許維恬與許家琿為取信

潘睦舜，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推由許家琿冒用「銀行局

法規制度組劉主任」之名義，錄製「許小姐您好，我這是銀

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我方也

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於8

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人裁定

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匯款申

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號是00

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新臺幣〈下同〉）700

萬1筆，45萬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

8日上午的10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

提供，特此錄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再由許

維恬於109年8月18日上午10時50分許，傳送該語音訊息予潘

睦舜，藉此取信潘睦舜，潘睦舜即於95年3月20日起至109年

10月16日止，依許維恬指示，將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款至許

維恬名下及其指定之帳戶（詳如附表一所示），合計共8,91

7,286元（其中匯入許家琿名下之帳戶金額為88,590元、匯

入許家琿友人嚴世邦名下之帳戶金額為152,000元，其餘匯

入許維恬名下及其他許維恬指定之帳戶金額為8,676,696

元）；及於97年底間，潘睦舜將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寄

送予許維恬使用，再於98年1月8日起至109年10月23日止，

陸續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至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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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共6,216,884元，以供許維恬領取使用，扣除許維恬為

取信潘睦舜而於107年6月21日替潘睦舜清償貸款之180,683

元，及許維恬清償潘睦舜之3萬元，許維恬、許家琿合計共

詐得14,923,487元（許維恬、許家琿分別取得14,682,897

元、240,590元）。

二、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入監服刑，許家琿因故取得

潘睦舜之電話，見有機可乘，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變造公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

於109年10月27日起與潘睦舜聯繫，再以通訊軟體LINE與潘

睦舜及其胞姐潘雅玲聯絡，佯稱其為許維恬之親戚「許

諾」，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

理民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

還許維恬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偽

造、變造時間」欄所示時間，偽造如附表四編號1至7「偽

造、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及變造如附表四編號8

「偽造、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並於如附表四編號

1至8「傳送文件電子檔時間」欄所示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

傳送該等文書之照片至其與潘睦舜、潘雅玲之LINE群組

「家」內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

信力及潘睦舜、潘雅玲，並致潘睦舜、潘雅玲陷於錯誤，於

109年10月31日至109年11月14日間，由潘睦舜、潘雅玲或渠

等委請之親友匯款至許家琿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

戶（下稱系爭許家琿郵局帳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許家琿合計共

詐得587,970元。嗣潘睦舜發現上開文件上許維恬姓名及個

人資料有異，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潘睦舜、潘雅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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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事實欄一部分：

　　訊據被告許維恬固坦承於91年間在網路上結識告訴人潘睦

舜，並收受告訴人潘睦舜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惟矢

口否認105年以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被告

許家琿固坦承有冒稱「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而替被告許維

恬錄製錄音檔案，惟矢口否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犯行，被告許維恬辯稱：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是從105年以後

才開始，之前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之金融卡是潘睦舜自

己寄給我的，他是自願匯款給我的云云（見本院112年度訴

字第109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46頁至第147頁、第466

頁），被告許家琿辯稱：錄音是許維恬叫我錄的，說她上班

要用，我不知道做什麼用途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許維恬是

91年間在網路上認識的，當時她自稱「許維維」，認識了好

幾個月之後，被告許維恬提供她自稱是她自己的照片給我

看，她提供的照片與在庭的本人不同，照片中人就是如同我

之前在偵查中提供的照片，看到照片的好幾個月後，我有要

求過見面，之後也要求過無數次，被告許維恬每次都拒絕，

拒絕的理由五花八門，有時候說臨時肚子痛、身體不舒服，

有時候是家人有問題，還是要照顧媽媽，有時候她是先答應

要見面了，可是事到臨頭她又忽然有一個理由說不能來見

面，95年開始，被告許維恬開始跟我借錢，借錢的理由也是

五花八門，如同我之前警詢時所說的急需用錢、忘了帶錢出

門、出差旅費、生活費、開戶費、醫藥費、喪葬費，及我在

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說的理由，如：她大哥死掉了、她媽媽

被葬儀社的人押走、繳保費、她或她家人有欠錢等事由，我

因此匯錢給她，當時我自認為她是我的女朋友，因為她曾經

說會跟我在一起，如果我當時知道她的名字是「許維恬」，

不是「許維維」，她本人也不是她提供的照片中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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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借錢給她，因為她講的跟做的不一樣，長相又跟提供

的不一樣，她曾經幫我繳過貸款180,683元，另外還有零星

的還款，具體的金額應該不到3萬元，是不是2萬多元我忘記

了，被告許維恬說她有還100萬左右並不屬實等語（見本院

卷第459頁至第465頁），核與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我們認識的時間比較長，那時候我有提供照片給潘睦舜

等語（見本院卷第466頁），及被告許家琿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陳稱：是被告許維恬叫我幫她錄音，我在錄音時講我是法

規組劉主任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相符，從上揭證述、

陳述可知，91年間，被告許維恬於結識告訴人潘睦舜數月

後，謊稱其姓名為「許維維」，並冒用他人照片而傳送虛偽

之照片予告訴人潘睦舜，使告訴人潘睦舜誤信被告許維恬之

真實姓名為「許維維」，長相為許維恬提供之照片中女子，

且告訴人潘睦舜要求見面之際，被告許維恬即以各種理由推

託，顯見被告許維恬自始即無與告訴人潘睦舜長久交往之

意；參以一般人借款予他人，應會評估雙方之熟識程度及債

務人之信用，方會予以出借款項，如以假資料謊稱姓名、並

冒用他人之照片，一般人如知悉此情況，衡情將不願出借款

項，則被告許維恬於91年間起，即使用虛假之姓名、冒用他

人之照片，致告訴人潘睦舜誤信確有此人，其後於95年起，

以「許維維」名義向告訴人潘睦舜借款，且無還款之意，被

告許維恬顯有詐欺取財之故意。況查，被告許維恬羅織各種

理由為借款之用，並由被告許家琿冒用銀行局公務員之身分

錄音取信告訴人潘睦舜，更足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

已構成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

　㈡被告許家琿雖辯稱：我是依照許維恬請求，幫忙錄製錄音檔

案，但不知係用來詐欺他人所用云云，而否認參與此部分冒

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惟查，被告許家琿依被告許維

恬之指示，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錄製「許小姐您好，我

這是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

我方也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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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8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

家人裁定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

前匯款申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

帳號是00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700萬1筆，45萬

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午的10

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特此錄

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有上開錄音譯文在卷

可稽（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70號卷〈下

稱偵卷一〉㈡第74頁），此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不爭

執，上開錄音內容明顯係冒用公務員名義，衡情一般人見聞

皆會察覺有異，進而詢問錄音之用途，或拒絕為之，被告許

家琿卻配合被告許維恬錄製上開內容，顯見被告許家琿知悉

被告許維恬之詐欺行為，並同意參與此部分詐欺犯行，再輔

以告訴人潘睦舜遭詐欺後，此部分共匯入88,590元至許家琿

名下帳戶，及匯款152,000元至嚴世邦帳戶，而嚴世邦與被

告許維恬並不相識，僅認識許家琿，帳戶也僅由被告許家琿

使用等情，業據嚴世邦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確（見偵

卷一㈧第405頁至第407頁），則被告許家琿之帳戶及其友人

嚴世邦帳戶應係由被告許家琿提供予被告許維恬，而使告訴

人潘睦舜得以匯入款項，足認被告許維恬詐欺所得款項，部

分匯入被告許家琿帳戶或其得以使用之帳戶，參酌被告許家

琿之前揭行為，及其因此而獲得利益，更顯見被告許家琿就

此部分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應與被告許維恬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㈢此外，復有告訴人潘睦舜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

表、受理案件報案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告訴人潘睦舜

與被告許維恬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訊息擷圖、被告許維恬傳

送予告訴人潘睦舜之照片及電子郵件、告訴人潘睦舜與被告

許維恬對話紀錄逐字稿、被告許維恬傳送借據之電子郵件及

借據、告訴人潘睦舜華南銀行帳戶匯款明細、告訴人潘睦舜

之華南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存款往來明細、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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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郵局帳戶匯款明細、存摺封面及

內頁影本、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及內頁影本、匯款明細、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轉帳交易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台

新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

細表、國泰銀行存摺內頁翻拍、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潘睦舜

提供之匯款申請書轉帳紀錄擷圖、郵局存款人收執聯翻拍在

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21頁至第25頁、第30頁至第30頁背

面、第43頁、第55頁至第163頁、第165頁、第275頁至第277

頁、第293頁至第296頁、第497頁至第507頁、第516頁至第5

18頁、偵卷一㈡第84頁背面、第245頁至第246頁），及如附

表一、附表二「證據」欄所示之匯款紀錄在卷可證，足認被

告許維恬、許家琿係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

絡，以前揭行為詐欺告訴人潘睦舜，致告訴人潘睦舜陷於錯

誤，而於匯款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予許維恬、許家琿。

　㈣又起訴書雖記載許家恩（即許維恬胞兄、許家琿胞弟）亦屬

共犯，然查，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固陳稱：告訴

人潘睦舜的多筆匯款是許家恩領走的，「2020年8月18日金

鑽168」的錄音檔是許家恩拿稿給我唸云云（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

第9頁），惟於本院審理時改稱：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

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也沒有參與許維恬行騙一事云云

（見本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就許家恩有

無參與乙節，前後供述不一，而被告許維恬亦未陳稱被告許

家恩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被告許維恬雖曾使

用被告許家恩之帳戶，供告訴人潘睦舜匯入款項，然因許家

恩與被告許維恬係兄妹關係，亦有可能係被告許維恬向家人

借用帳戶，輔以除共同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單

一指述外，卷內無其他證據證明許家恩有其他參與此部分犯

行之行為，故此部分僅得認定被告許維恬、許家琿共同涉犯

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尚難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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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又事實欄二部分與此部分犯行係分別起意為之（詳見理由欄

壹、二、㈡），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行

使偽造、變造公文書，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行使偽造私文

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併此敘明。

　㈥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部分，依告訴人潘睦舜之前

揭證述可知，被告許維恬曾清償貸款180,683元，及返還零

星款項，關於具體還款之金額，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

陳稱：金額應該不到3萬，是不是2萬多我忘記了等語，則此

部分應採有利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認定，認被告許維恬清

償之款項，除前開貸款180,683元外，亦包含3萬元之款項，

故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應扣除此部分款項，認

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共為14,923,487元

（計算式：8,917,286+6,216,884-180,683-30,000=14,923,

487），復因88,590元、152,000元之詐騙所得係匯入被告許

家琿之帳戶及被告許家琿使用之嚴世邦帳戶內，而被告許家

琿就此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並無證據證明此

部分款項其後由被告許維恬取得，故240,590元（計算式：8

8,590+152,000=240,590）應認係被告許家琿之犯罪所得，

其餘部分之14,628,897元（計算式：14,923,487-88,590-15

2,000=14,682,897）則認係被告許維恬之犯罪所得，併此敘

明。

二、事實欄二部分：

　㈠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3頁、第730頁），關於本件被告

許家琿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之經過，亦據告訴人潘睦

舜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潘雅玲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

明確（見偵卷一㈨第303頁至第307頁、本院卷第464頁至第4

65頁），此外，復有被告許家琿與潘睦舜、潘雅玲通訊軟體

LINE對話群組「家」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52

3頁至第527頁、第558頁至第560頁、偵卷一㈡第22頁至第27

頁、第36頁至第37頁），及如附表三、附表四「證據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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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匯款紀錄可證，被告許家琿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

信。

　㈡被告許家琿陳稱：被告許維恬入獄後，我所為是我自己臨時

起意等語（見本院卷第554頁），而此部分犯行，尚難認定

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詳如理由欄壹、二、㈢

所示），則被告許家琿此部分犯行，應非接續事實欄一部分

犯行而為之，而係另行起意之另一詐欺取財等犯行。

　㈢又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許家恩亦有參與此部分犯行，然

查，依證人潘睦舜、潘雅玲之證述，均未提及事實欄二所示

時間內，渠等曾與被告許維恬、許家恩聯繫；被告許家琿於

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陳稱：被告許維恬在監時，署名「許維

恬」的信件，是我接見完被告許維恬後，她叫我寫的，叫我

去跟那些人道歉，說她出來後會處理，許家恩叫我偽造文件

詐騙告訴人潘睦舜，許家恩也有聯絡上告訴人潘睦舜，接見

單是許家恩叫我偽造，我再傳給許家恩云云（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

第9頁），惟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復改稱：被告許維恬

入監後，是我自己另行起意為詐騙，與被告許維恬無關，而

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云云（見本

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並未明確指認被告許維恬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而就許家

恩有無參與乙節，被告許家琿前後供述明顯不一，其所述是

否可採，已屬可疑；又被告許維恬告知被告許家琿關於告訴

人潘睦舜之聯絡方式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

時陳稱：我是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

無可能；參以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

「許維維」自稱，然被告許家琿為此部分詐欺行為時，卻告

知告訴人潘睦舜等人關於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則此部分

之詐欺方式已與事實欄一之犯罪方式明顯不同；另被告許維

恬若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被告許家琿實毋須偽造被告許維恬

簽名之文書；況被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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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提供相關資料及助力，仍有可疑，是被告許維恬辯稱此部

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亦非全然無據。再查，遍觀全

卷，除被告許家琿前後不一之指述外，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

維恬及許家恩就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之行為，是應

認此部分詐欺犯行之行為人為被告許家琿，而僅得論以詐欺

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尚難論

以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罪。又事實欄一部分與此部分既係分別

起意為之，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冒用公務員名義之行為，

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併此敘

明。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犯行均堪認定，

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

條第3項定有明文。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

員，且其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而製作，即使該偽造

之文書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其所記載之內容並非該

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之事項，甚至其上所蓋印文與公印文

之要件不合，而非公印文，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

誤信該文書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非公文書。附表四編

號3、4、6、8所示文書，形式上已表明係政府機關所出具，

其上並記載有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

分署、台北市地方稅捐處、法務部○○○○○○○○○等，

顯有表彰該政府機關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一般人若

非熟知政府機關事務運作，實難以分辨該內容是否真正，而

有誤信該等文書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此

由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受該等文書之電子檔後確誤信為

真乙節，觀之益徵。被告許家琿持以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

玲行使之，自足以生損害於其上名義政府機關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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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確性、公信力及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

　㈡核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1款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事實欄

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變造公文

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於如附表四編號1、

2、5、7所示文書上，偽造署押、指印之行為，屬偽造私文

書之部分行為，另其偽造私文書、偽造、變造公文書後持以

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

另論罪。事實欄一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

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即有誤會。事

實欄二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家琿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1款、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之罪，亦有誤會，惟起訴書所述乃同一社會基礎事實，自應

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書就被告許家琿涉犯上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部分，雖未引用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條文，惟

於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許家琿自行製作許維恬書信、委任

切結同意書，是被告許家琿涉犯該罪部分堪認業經起訴，而

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又本院業已當庭告知

被告許家琿可能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16條、第210

條，業已保障被告許家琿之防禦權，併此敘明。

　㈢關於事實欄一部分，被告許維恬、許家琿間，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事實欄二部分，被告許家琿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行使

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

公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許家琿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

併罰。

　㈥爰審酌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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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利益而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詐欺取財，侵害渠等之

財產法益，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風氣，所為實屬不該，參酌被

告許維恬、許家琿詐得之金額，及被告許維恬僅坦承事實欄

一所載之部分犯行，其餘則予以否認，被告許家琿否認事實

欄一所載之全部犯行，坦承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及被告許

維恬雖與告訴人潘睦舜調解成立，然償還年限甚長（逾759

年），且迄今僅償還5,000元，與其所詐得之金額相距甚

大，尚難填補告訴人潘睦舜等人之損失，而許家琿則未與告

訴人潘睦舜、潘雅玲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許維

恬、許家琿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獲利益，及被告許

維恬、許家琿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第552頁至第5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被告許家琿部分，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資懲

儆。

五、沒收：

　㈠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

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

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

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

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

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

不待言，至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

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

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

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

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

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

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年8月11日之104年度第13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

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

「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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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

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

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

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

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

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

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

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

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

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維恬於事實欄

一所示之犯行，詐得之款項合計為14,682,897元，再扣除被

告許維恬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依調解筆錄約定償還告訴

人潘睦舜5,000元（見本院卷第755頁），尚餘14,677,897元

（計算式：14,682,897-5,000=14,677,897）；被告許家琿

於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詐得之款項為240,590元、587,9

70元，合計為828,560元（計算式：240,590+587,970=828,5

60），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上開犯罪所得雖未經扣案，仍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分別宣告沒

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㈡被告許家琿為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時，使用之如附表四所示之

偽造私文書、公文書，在被告許家琿實行犯罪時業已傳送該

等文書照片之電子檔案予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執，本件

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家琿留有附表四所示文書之紙本，故不

予宣告沒收，然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

量」欄之署押、指印既屬偽造，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

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至法務

部○○○○○○○○○○○○○○○○○○○）服刑，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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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與被告許家琿、許家恩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

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文書等犯意聯絡，被告許維恬先將

告訴人潘睦舜之電話號碼告知被告許家琿，要被告許家琿與

告訴人潘睦舜聯繫，被告許家琿則請許家恩撥打電話予告訴

人潘睦舜，109年10月27日聯繫上告訴人潘睦舜後，許家

恩、被告許家琿則冒名「許諾」利用通訊軟體LINE暱稱

「家」與告訴人潘睦舜及其胞姐即告訴人潘雅玲聯絡，向告

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佯稱被告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與找陳

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

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被告許家琿

並於至監獄接見被告許維恬後，依被告許維恬指示之內容，

以被告許維恬名義書寫有關需要款項處理遺產、辦妥遺產將

會歸還欠款等內容之信件並拍照後，於109年11月9日等日利

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且被告許家琿並依許

家恩之指示，將變造之109年12月8日法務部○○○○○○○

○○收容人接見暨送物登記單、偽造之「台北法院地方檢察

署清償具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查詢行政執行

命令電子扣押詳情」、「台北市地方稅捐處遺產稅繳費通知

書」等公文書照片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

告訴人潘雅玲復再轉傳予告訴人潘睦舜而行使之，致告訴人

潘雅玲、潘睦舜陷於錯誤，於附表四所示之日期（109年10

月31日至11月14日間），自己或委請親友匯款至系爭許家琿

郵局帳戶、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金額總計587,970

元，被告許家琿則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與許家恩朋分花用。

因認被告許維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冒

用公務員名義、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

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嫌。

二、訊據被告許維恬堅詞否認涉犯此部分犯行，辯稱：此部分係

被告許家琿自行為之等語。經查：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有

參與此部分犯行，然被告許維恬所為，僅係告知被告許家琿

關於告訴人潘睦舜之聯絡電話，而被告許維恬告知潘睦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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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方式之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

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能；參以

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維」自

稱，然此部分詐欺行為卻告知告訴人潘睦舜關於被告許維恬

之真實姓名，其詐欺手法與其前略有不同，則被告許維恬辯

稱此部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即非全然無據；況查，被

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相關資料及

助力，亦有可疑。再查，遍觀全卷，並無關於被告許維恬就

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行為，是難認被告許維恬涉犯

此部分詐欺犯行。

三、此部分原應為被告許維恬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

與經本院判決有罪之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間具有裁判

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堉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

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陳佳妤

　　　　　　　　　　　　　　　　　　　　　　　　　　　　

　　　　　　　　　　　　　　　　　法　官　廣于霙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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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吳沁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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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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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維恬






            許家琿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70號、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維恬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柒萬柒仟捌佰玖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家琿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又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指印伍枚、署押肆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貳萬捌仟伍佰陸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許維恬與許家琿係兄妹關係，渠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1年間起，先推由許維恬在交友網站結識潘睦舜，許維恬並無與潘睦舜建立感情、繼續交往或進而締結穩定關係之意思，而僅欲詐取潘睦舜之金錢，其先佯稱姓名為「許維維」而隱匿身分，再傳送其他女子之照片給潘睦舜，虛偽陳稱該照片為其本人，並對潘睦舜傳送「我有幫夫運，恭喜你」、「謝謝親愛的」、「有想結婚生小孩打算嗎」、「明年應該可以來計畫一起生活了」等語，佯裝其有交往之真意，再藉故以需要「登山費」、「出差花費」、「太后（即許維恬家人）住院費」、「太后醫藥費」、「機票飯店費」、「食宿費」、「上課費」、「支架費用」、「車貸利息費用」等款項為由，要求潘睦舜借貸款項，致潘睦舜陷於錯誤，相信許維恬即為照片中之女子，及渠等為交往關係，而同意借貸款項，其中因潘睦舜催促許維恬返還借款，許維恬與許家琿為取信潘睦舜，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推由許家琿冒用「銀行局法規制度組劉主任」之名義，錄製「許小姐您好，我這是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我方也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於8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人裁定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匯款申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號是00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新臺幣〈下同〉）700萬1筆，45萬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午的10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特此錄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再由許維恬於109年8月18日上午10時50分許，傳送該語音訊息予潘睦舜，藉此取信潘睦舜，潘睦舜即於95年3月20日起至109年10月16日止，依許維恬指示，將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款至許維恬名下及其指定之帳戶（詳如附表一所示），合計共8,917,286元（其中匯入許家琿名下之帳戶金額為88,590元、匯入許家琿友人嚴世邦名下之帳戶金額為152,000元，其餘匯入許維恬名下及其他許維恬指定之帳戶金額為8,676,696元）；及於97年底間，潘睦舜將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寄送予許維恬使用，再於98年1月8日起至109年10月23日止，陸續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至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合計共6,216,884元，以供許維恬領取使用，扣除許維恬為取信潘睦舜而於107年6月21日替潘睦舜清償貸款之180,683元，及許維恬清償潘睦舜之3萬元，許維恬、許家琿合計共詐得14,923,487元（許維恬、許家琿分別取得14,682,897元、240,590元）。
二、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入監服刑，許家琿因故取得潘睦舜之電話，見有機可乘，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變造公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10月27日起與潘睦舜聯繫，再以通訊軟體LINE與潘睦舜及其胞姐潘雅玲聯絡，佯稱其為許維恬之親戚「許諾」，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許維恬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偽造、變造時間」欄所示時間，偽造如附表四編號1至7「偽造、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及變造如附表四編號8「偽造、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並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傳送文件電子檔時間」欄所示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該等文書之照片至其與潘睦舜、潘雅玲之LINE群組「家」內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信力及潘睦舜、潘雅玲，並致潘睦舜、潘雅玲陷於錯誤，於109年10月31日至109年11月14日間，由潘睦舜、潘雅玲或渠等委請之親友匯款至許家琿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家琿郵局帳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許家琿合計共詐得587,970元。嗣潘睦舜發現上開文件上許維恬姓名及個人資料有異，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潘睦舜、潘雅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事實欄一部分：
　　訊據被告許維恬固坦承於91年間在網路上結識告訴人潘睦舜，並收受告訴人潘睦舜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惟矢口否認105年以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許家琿固坦承有冒稱「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而替被告許維恬錄製錄音檔案，惟矢口否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許維恬辯稱：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是從105年以後才開始，之前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之金融卡是潘睦舜自己寄給我的，他是自願匯款給我的云云（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09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46頁至第147頁、第466頁），被告許家琿辯稱：錄音是許維恬叫我錄的，說她上班要用，我不知道做什麼用途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許維恬是91年間在網路上認識的，當時她自稱「許維維」，認識了好幾個月之後，被告許維恬提供她自稱是她自己的照片給我看，她提供的照片與在庭的本人不同，照片中人就是如同我之前在偵查中提供的照片，看到照片的好幾個月後，我有要求過見面，之後也要求過無數次，被告許維恬每次都拒絕，拒絕的理由五花八門，有時候說臨時肚子痛、身體不舒服，有時候是家人有問題，還是要照顧媽媽，有時候她是先答應要見面了，可是事到臨頭她又忽然有一個理由說不能來見面，95年開始，被告許維恬開始跟我借錢，借錢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門，如同我之前警詢時所說的急需用錢、忘了帶錢出門、出差旅費、生活費、開戶費、醫藥費、喪葬費，及我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說的理由，如：她大哥死掉了、她媽媽被葬儀社的人押走、繳保費、她或她家人有欠錢等事由，我因此匯錢給她，當時我自認為她是我的女朋友，因為她曾經說會跟我在一起，如果我當時知道她的名字是「許維恬」，不是「許維維」，她本人也不是她提供的照片中的那個人，我不會借錢給她，因為她講的跟做的不一樣，長相又跟提供的不一樣，她曾經幫我繳過貸款180,683元，另外還有零星的還款，具體的金額應該不到3萬元，是不是2萬多元我忘記了，被告許維恬說她有還100萬左右並不屬實等語（見本院卷第459頁至第465頁），核與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們認識的時間比較長，那時候我有提供照片給潘睦舜等語（見本院卷第466頁），及被告許家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是被告許維恬叫我幫她錄音，我在錄音時講我是法規組劉主任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相符，從上揭證述、陳述可知，91年間，被告許維恬於結識告訴人潘睦舜數月後，謊稱其姓名為「許維維」，並冒用他人照片而傳送虛偽之照片予告訴人潘睦舜，使告訴人潘睦舜誤信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為「許維維」，長相為許維恬提供之照片中女子，且告訴人潘睦舜要求見面之際，被告許維恬即以各種理由推託，顯見被告許維恬自始即無與告訴人潘睦舜長久交往之意；參以一般人借款予他人，應會評估雙方之熟識程度及債務人之信用，方會予以出借款項，如以假資料謊稱姓名、並冒用他人之照片，一般人如知悉此情況，衡情將不願出借款項，則被告許維恬於91年間起，即使用虛假之姓名、冒用他人之照片，致告訴人潘睦舜誤信確有此人，其後於95年起，以「許維維」名義向告訴人潘睦舜借款，且無還款之意，被告許維恬顯有詐欺取財之故意。況查，被告許維恬羅織各種理由為借款之用，並由被告許家琿冒用銀行局公務員之身分錄音取信告訴人潘睦舜，更足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已構成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
　㈡被告許家琿雖辯稱：我是依照許維恬請求，幫忙錄製錄音檔案，但不知係用來詐欺他人所用云云，而否認參與此部分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惟查，被告許家琿依被告許維恬之指示，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錄製「許小姐您好，我這是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我方也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於8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人裁定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匯款申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號是00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700萬1筆，45萬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午的10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特此錄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有上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70號卷〈下稱偵卷一〉㈡第74頁），此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不爭執，上開錄音內容明顯係冒用公務員名義，衡情一般人見聞皆會察覺有異，進而詢問錄音之用途，或拒絕為之，被告許家琿卻配合被告許維恬錄製上開內容，顯見被告許家琿知悉被告許維恬之詐欺行為，並同意參與此部分詐欺犯行，再輔以告訴人潘睦舜遭詐欺後，此部分共匯入88,590元至許家琿名下帳戶，及匯款152,000元至嚴世邦帳戶，而嚴世邦與被告許維恬並不相識，僅認識許家琿，帳戶也僅由被告許家琿使用等情，業據嚴世邦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確（見偵卷一㈧第405頁至第407頁），則被告許家琿之帳戶及其友人嚴世邦帳戶應係由被告許家琿提供予被告許維恬，而使告訴人潘睦舜得以匯入款項，足認被告許維恬詐欺所得款項，部分匯入被告許家琿帳戶或其得以使用之帳戶，參酌被告許家琿之前揭行為，及其因此而獲得利益，更顯見被告許家琿就此部分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應與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㈢此外，復有告訴人潘睦舜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案件報案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告訴人潘睦舜與被告許維恬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訊息擷圖、被告許維恬傳送予告訴人潘睦舜之照片及電子郵件、告訴人潘睦舜與被告許維恬對話紀錄逐字稿、被告許維恬傳送借據之電子郵件及借據、告訴人潘睦舜華南銀行帳戶匯款明細、告訴人潘睦舜之華南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存款往來明細、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郵局帳戶匯款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及內頁影本、匯款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帳戶轉帳交易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台新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細表、國泰銀行存摺內頁翻拍、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潘睦舜提供之匯款申請書轉帳紀錄擷圖、郵局存款人收執聯翻拍在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21頁至第25頁、第30頁至第30頁背面、第43頁、第55頁至第163頁、第165頁、第275頁至第277頁、第293頁至第296頁、第497頁至第507頁、第516頁至第518頁、偵卷一㈡第84頁背面、第245頁至第246頁），及如附表一、附表二「證據」欄所示之匯款紀錄在卷可證，足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係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以前揭行為詐欺告訴人潘睦舜，致告訴人潘睦舜陷於錯誤，而於匯款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予許維恬、許家琿。
　㈣又起訴書雖記載許家恩（即許維恬胞兄、許家琿胞弟）亦屬共犯，然查，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固陳稱：告訴人潘睦舜的多筆匯款是許家恩領走的，「2020年8月18日金鑽168」的錄音檔是許家恩拿稿給我唸云云（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第9頁），惟於本院審理時改稱：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也沒有參與許維恬行騙一事云云（見本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就許家恩有無參與乙節，前後供述不一，而被告許維恬亦未陳稱被告許家恩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被告許維恬雖曾使用被告許家恩之帳戶，供告訴人潘睦舜匯入款項，然因許家恩與被告許維恬係兄妹關係，亦有可能係被告許維恬向家人借用帳戶，輔以除共同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單一指述外，卷內無其他證據證明許家恩有其他參與此部分犯行之行為，故此部分僅得認定被告許維恬、許家琿共同涉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尚難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㈤又事實欄二部分與此部分犯行係分別起意為之（詳見理由欄壹、二、㈡），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併此敘明。
　㈥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部分，依告訴人潘睦舜之前揭證述可知，被告許維恬曾清償貸款180,683元，及返還零星款項，關於具體還款之金額，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金額應該不到3萬，是不是2萬多我忘記了等語，則此部分應採有利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認定，認被告許維恬清償之款項，除前開貸款180,683元外，亦包含3萬元之款項，故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應扣除此部分款項，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共為14,923,487元（計算式：8,917,286+6,216,884-180,683-30,000=14,923,487），復因88,590元、152,000元之詐騙所得係匯入被告許家琿之帳戶及被告許家琿使用之嚴世邦帳戶內，而被告許家琿就此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並無證據證明此部分款項其後由被告許維恬取得，故240,590元（計算式：88,590+152,000=240,590）應認係被告許家琿之犯罪所得，其餘部分之14,628,897元（計算式：14,923,487-88,590-152,000=14,682,897）則認係被告許維恬之犯罪所得，併此敘明。
二、事實欄二部分：
　㈠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3頁、第730頁），關於本件被告許家琿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之經過，亦據告訴人潘睦舜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潘雅玲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確（見偵卷一㈨第303頁至第307頁、本院卷第464頁至第465頁），此外，復有被告許家琿與潘睦舜、潘雅玲通訊軟體LINE對話群組「家」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523頁至第527頁、第558頁至第560頁、偵卷一㈡第22頁至第27頁、第36頁至第37頁），及如附表三、附表四「證據欄」所示之匯款紀錄可證，被告許家琿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被告許家琿陳稱：被告許維恬入獄後，我所為是我自己臨時起意等語（見本院卷第554頁），而此部分犯行，尚難認定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詳如理由欄壹、二、㈢所示），則被告許家琿此部分犯行，應非接續事實欄一部分犯行而為之，而係另行起意之另一詐欺取財等犯行。
　㈢又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許家恩亦有參與此部分犯行，然查，依證人潘睦舜、潘雅玲之證述，均未提及事實欄二所示時間內，渠等曾與被告許維恬、許家恩聯繫；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陳稱：被告許維恬在監時，署名「許維恬」的信件，是我接見完被告許維恬後，她叫我寫的，叫我去跟那些人道歉，說她出來後會處理，許家恩叫我偽造文件詐騙告訴人潘睦舜，許家恩也有聯絡上告訴人潘睦舜，接見單是許家恩叫我偽造，我再傳給許家恩云云（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第9頁），惟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復改稱：被告許維恬入監後，是我自己另行起意為詐騙，與被告許維恬無關，而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云云（見本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並未明確指認被告許維恬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而就許家恩有無參與乙節，被告許家琿前後供述明顯不一，其所述是否可採，已屬可疑；又被告許維恬告知被告許家琿關於告訴人潘睦舜之聯絡方式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是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能；參以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維」自稱，然被告許家琿為此部分詐欺行為時，卻告知告訴人潘睦舜等人關於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則此部分之詐欺方式已與事實欄一之犯罪方式明顯不同；另被告許維恬若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被告許家琿實毋須偽造被告許維恬簽名之文書；況被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相關資料及助力，仍有可疑，是被告許維恬辯稱此部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亦非全然無據。再查，遍觀全卷，除被告許家琿前後不一之指述外，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維恬及許家恩就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之行為，是應認此部分詐欺犯行之行為人為被告許家琿，而僅得論以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尚難論以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罪。又事實欄一部分與此部分既係分別起意為之，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冒用公務員名義之行為，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併此敘明。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定有明文。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其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而製作，即使該偽造之文書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其所記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之事項，甚至其上所蓋印文與公印文之要件不合，而非公印文，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該文書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非公文書。附表四編號3、4、6、8所示文書，形式上已表明係政府機關所出具，其上並記載有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台北市地方稅捐處、法務部○○○○○○○○○等，顯有表彰該政府機關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一般人若非熟知政府機關事務運作，實難以分辨該內容是否真正，而有誤信該等文書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此由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受該等文書之電子檔後確誤信為真乙節，觀之益徵。被告許家琿持以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行使之，自足以生損害於其上名義政府機關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信力及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
　㈡核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於如附表四編號1、2、5、7所示文書上，偽造署押、指印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另其偽造私文書、偽造、變造公文書後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事實欄一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即有誤會。事實欄二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家琿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罪，亦有誤會，惟起訴書所述乃同一社會基礎事實，自應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書就被告許家琿涉犯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雖未引用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條文，惟於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許家琿自行製作許維恬書信、委任切結同意書，是被告許家琿涉犯該罪部分堪認業經起訴，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又本院業已當庭告知被告許家琿可能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16條、第210條，業已保障被告許家琿之防禦權，併此敘明。
　㈢關於事實欄一部分，被告許維恬、許家琿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事實欄二部分，被告許家琿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許家琿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爰審酌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不法利益而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詐欺取財，侵害渠等之財產法益，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風氣，所為實屬不該，參酌被告許維恬、許家琿詐得之金額，及被告許維恬僅坦承事實欄一所載之部分犯行，其餘則予以否認，被告許家琿否認事實欄一所載之全部犯行，坦承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及被告許維恬雖與告訴人潘睦舜調解成立，然償還年限甚長（逾759年），且迄今僅償還5,000元，與其所詐得之金額相距甚大，尚難填補告訴人潘睦舜等人之損失，而許家琿則未與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許維恬、許家琿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獲利益，及被告許維恬、許家琿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52頁至第5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被告許家琿部分，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年8月11日之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維恬於事實欄一所示之犯行，詐得之款項合計為14,682,897元，再扣除被告許維恬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依調解筆錄約定償還告訴人潘睦舜5,000元（見本院卷第755頁），尚餘14,677,897元（計算式：14,682,897-5,000=14,677,897）；被告許家琿於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詐得之款項為240,590元、587,970元，合計為828,560元（計算式：240,590+587,970=828,560），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上開犯罪所得雖未經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分別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許家琿為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時，使用之如附表四所示之偽造私文書、公文書，在被告許家琿實行犯罪時業已傳送該等文書照片之電子檔案予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執，本件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家琿留有附表四所示文書之紙本，故不予宣告沒收，然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之署押、指印既屬偽造，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至法務部○○○○○○○○○○○○○○○○○○○）服刑，詎其復與被告許家琿、許家恩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文書等犯意聯絡，被告許維恬先將告訴人潘睦舜之電話號碼告知被告許家琿，要被告許家琿與告訴人潘睦舜聯繫，被告許家琿則請許家恩撥打電話予告訴人潘睦舜，109年10月27日聯繫上告訴人潘睦舜後，許家恩、被告許家琿則冒名「許諾」利用通訊軟體LINE暱稱「家」與告訴人潘睦舜及其胞姐即告訴人潘雅玲聯絡，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佯稱被告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與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被告許家琿並於至監獄接見被告許維恬後，依被告許維恬指示之內容，以被告許維恬名義書寫有關需要款項處理遺產、辦妥遺產將會歸還欠款等內容之信件並拍照後，於109年11月9日等日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且被告許家琿並依許家恩之指示，將變造之109年12月8日法務部○○○○○○○○○收容人接見暨送物登記單、偽造之「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清償具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查詢行政執行命令電子扣押詳情」、「台北市地方稅捐處遺產稅繳費通知書」等公文書照片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告訴人潘雅玲復再轉傳予告訴人潘睦舜而行使之，致告訴人潘雅玲、潘睦舜陷於錯誤，於附表四所示之日期（109年10月31日至11月14日間），自己或委請親友匯款至系爭許家琿郵局帳戶、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金額總計587,970元，被告許家琿則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與許家恩朋分花用。因認被告許維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冒用公務員名義、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嫌。
二、訊據被告許維恬堅詞否認涉犯此部分犯行，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許家琿自行為之等語。經查：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有參與此部分犯行，然被告許維恬所為，僅係告知被告許家琿關於告訴人潘睦舜之聯絡電話，而被告許維恬告知潘睦舜聯絡方式之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能；參以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維」自稱，然此部分詐欺行為卻告知告訴人潘睦舜關於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其詐欺手法與其前略有不同，則被告許維恬辯稱此部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即非全然無據；況查，被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相關資料及助力，亦有可疑。再查，遍觀全卷，並無關於被告許維恬就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行為，是難認被告許維恬涉犯此部分詐欺犯行。
三、此部分原應為被告許維恬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經本院判決有罪之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間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堉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陳佳妤
　　　　　　　　　　　　　　　　　　　　　　　　　　　　　　　　　　　　　　　　　　　　　法　官　廣于霙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沁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維恬



            許家琿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
70號、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維恬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柒萬柒仟捌佰玖拾柒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家琿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又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
刑貳年。未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欄所示之指印伍枚、署押肆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捌拾貳萬捌仟伍佰陸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許維恬與許家琿係兄妹關係，渠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1年
    間起，先推由許維恬在交友網站結識潘睦舜，許維恬並無與
    潘睦舜建立感情、繼續交往或進而締結穩定關係之意思，而
    僅欲詐取潘睦舜之金錢，其先佯稱姓名為「許維維」而隱匿
    身分，再傳送其他女子之照片給潘睦舜，虛偽陳稱該照片為
    其本人，並對潘睦舜傳送「我有幫夫運，恭喜你」、「謝謝
    親愛的」、「有想結婚生小孩打算嗎」、「明年應該可以來
    計畫一起生活了」等語，佯裝其有交往之真意，再藉故以需
    要「登山費」、「出差花費」、「太后（即許維恬家人）住
    院費」、「太后醫藥費」、「機票飯店費」、「食宿費」、
    「上課費」、「支架費用」、「車貸利息費用」等款項為由
    ，要求潘睦舜借貸款項，致潘睦舜陷於錯誤，相信許維恬即
    為照片中之女子，及渠等為交往關係，而同意借貸款項，其
    中因潘睦舜催促許維恬返還借款，許維恬與許家琿為取信潘
    睦舜，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推由許家琿冒用「銀行局法
    規制度組劉主任」之名義，錄製「許小姐您好，我這是銀行
    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我方也同
    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於8月1
    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人裁定事
    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匯款申請
    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號是0000
    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新臺幣〈下同〉）700萬1筆
    ，45萬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
    午的10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
    特此錄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再由許維恬於
    109年8月18日上午10時50分許，傳送該語音訊息予潘睦舜，
    藉此取信潘睦舜，潘睦舜即於95年3月20日起至109年10月16
    日止，依許維恬指示，將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款至許維恬名
    下及其指定之帳戶（詳如附表一所示），合計共8,917,286
    元（其中匯入許家琿名下之帳戶金額為88,590元、匯入許家
    琿友人嚴世邦名下之帳戶金額為152,000元，其餘匯入許維
    恬名下及其他許維恬指定之帳戶金額為8,676,696元）；及
    於97年底間，潘睦舜將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寄送予許維
    恬使用，再於98年1月8日起至109年10月23日止，陸續匯款
    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至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合計共6,
    216,884元，以供許維恬領取使用，扣除許維恬為取信潘睦
    舜而於107年6月21日替潘睦舜清償貸款之180,683元，及許
    維恬清償潘睦舜之3萬元，許維恬、許家琿合計共詐得14,92
    3,487元（許維恬、許家琿分別取得14,682,897元、240,590
    元）。
二、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入監服刑，許家琿因故取得
    潘睦舜之電話，見有機可乘，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變造公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
    於109年10月27日起與潘睦舜聯繫，再以通訊軟體LINE與潘
    睦舜及其胞姐潘雅玲聯絡，佯稱其為許維恬之親戚「許諾」
    ，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
    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許
    維恬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偽造、
    變造時間」欄所示時間，偽造如附表四編號1至7「偽造、變
    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及變造如附表四編號8「偽造、
    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並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傳
    送文件電子檔時間」欄所示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該等
    文書之照片至其與潘睦舜、潘雅玲之LINE群組「家」內而行
    使之，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法務部
    ○○○○○○○○○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信力及潘睦舜、潘雅玲
    ，並致潘睦舜、潘雅玲陷於錯誤，於109年10月31日至109年
    11月14日間，由潘睦舜、潘雅玲或渠等委請之親友匯款至許
    家琿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家琿郵
    局帳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
    家琿彰化銀行帳戶），許家琿合計共詐得587,970元。嗣潘
    睦舜發現上開文件上許維恬姓名及個人資料有異，始知受騙
    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潘睦舜、潘雅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事實欄一部分：
　　訊據被告許維恬固坦承於91年間在網路上結識告訴人潘睦舜
    ，並收受告訴人潘睦舜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惟矢口
    否認105年以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許
    家琿固坦承有冒稱「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而替被告許維恬
    錄製錄音檔案，惟矢口否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
    行，被告許維恬辯稱：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是從105年以後才
    開始，之前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之金融卡是潘睦舜自己
    寄給我的，他是自願匯款給我的云云（見本院112年度訴字
    第109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46頁至第147頁、第466頁），
    被告許家琿辯稱：錄音是許維恬叫我錄的，說她上班要用，
    我不知道做什麼用途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許維恬是9
    1年間在網路上認識的，當時她自稱「許維維」，認識了好
    幾個月之後，被告許維恬提供她自稱是她自己的照片給我看
    ，她提供的照片與在庭的本人不同，照片中人就是如同我之
    前在偵查中提供的照片，看到照片的好幾個月後，我有要求
    過見面，之後也要求過無數次，被告許維恬每次都拒絕，拒
    絕的理由五花八門，有時候說臨時肚子痛、身體不舒服，有
    時候是家人有問題，還是要照顧媽媽，有時候她是先答應要
    見面了，可是事到臨頭她又忽然有一個理由說不能來見面，
    95年開始，被告許維恬開始跟我借錢，借錢的理由也是五花
    八門，如同我之前警詢時所說的急需用錢、忘了帶錢出門、
    出差旅費、生活費、開戶費、醫藥費、喪葬費，及我在檢察
    事務官詢問時所說的理由，如：她大哥死掉了、她媽媽被葬
    儀社的人押走、繳保費、她或她家人有欠錢等事由，我因此
    匯錢給她，當時我自認為她是我的女朋友，因為她曾經說會
    跟我在一起，如果我當時知道她的名字是「許維恬」，不是
    「許維維」，她本人也不是她提供的照片中的那個人，我不
    會借錢給她，因為她講的跟做的不一樣，長相又跟提供的不
    一樣，她曾經幫我繳過貸款180,683元，另外還有零星的還
    款，具體的金額應該不到3萬元，是不是2萬多元我忘記了，
    被告許維恬說她有還100萬左右並不屬實等語（見本院卷第4
    59頁至第465頁），核與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
    們認識的時間比較長，那時候我有提供照片給潘睦舜等語（
    見本院卷第466頁），及被告許家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
    ：是被告許維恬叫我幫她錄音，我在錄音時講我是法規組劉
    主任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相符，從上揭證述、陳述可
    知，91年間，被告許維恬於結識告訴人潘睦舜數月後，謊稱
    其姓名為「許維維」，並冒用他人照片而傳送虛偽之照片予
    告訴人潘睦舜，使告訴人潘睦舜誤信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
    為「許維維」，長相為許維恬提供之照片中女子，且告訴人
    潘睦舜要求見面之際，被告許維恬即以各種理由推託，顯見
    被告許維恬自始即無與告訴人潘睦舜長久交往之意；參以一
    般人借款予他人，應會評估雙方之熟識程度及債務人之信用
    ，方會予以出借款項，如以假資料謊稱姓名、並冒用他人之
    照片，一般人如知悉此情況，衡情將不願出借款項，則被告
    許維恬於91年間起，即使用虛假之姓名、冒用他人之照片，
    致告訴人潘睦舜誤信確有此人，其後於95年起，以「許維維
    」名義向告訴人潘睦舜借款，且無還款之意，被告許維恬顯
    有詐欺取財之故意。況查，被告許維恬羅織各種理由為借款
    之用，並由被告許家琿冒用銀行局公務員之身分錄音取信告
    訴人潘睦舜，更足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已構成冒用
    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
　㈡被告許家琿雖辯稱：我是依照許維恬請求，幫忙錄製錄音檔
    案，但不知係用來詐欺他人所用云云，而否認參與此部分冒
    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惟查，被告許家琿依被告許維
    恬之指示，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錄製「許小姐您好，我
    這是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
    我方也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
    ，於8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
    人裁定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
    匯款申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
    號是00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700萬1筆，45萬1
    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午的10
    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特此錄
    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有上開錄音譯文在卷
    可稽（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70號卷〈下
    稱偵卷一〉㈡第74頁），此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不爭執，
    上開錄音內容明顯係冒用公務員名義，衡情一般人見聞皆會
    察覺有異，進而詢問錄音之用途，或拒絕為之，被告許家琿
    卻配合被告許維恬錄製上開內容，顯見被告許家琿知悉被告
    許維恬之詐欺行為，並同意參與此部分詐欺犯行，再輔以告
    訴人潘睦舜遭詐欺後，此部分共匯入88,590元至許家琿名下
    帳戶，及匯款152,000元至嚴世邦帳戶，而嚴世邦與被告許
    維恬並不相識，僅認識許家琿，帳戶也僅由被告許家琿使用
    等情，業據嚴世邦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確（見偵卷一
    ㈧第405頁至第407頁），則被告許家琿之帳戶及其友人嚴世
    邦帳戶應係由被告許家琿提供予被告許維恬，而使告訴人潘
    睦舜得以匯入款項，足認被告許維恬詐欺所得款項，部分匯
    入被告許家琿帳戶或其得以使用之帳戶，參酌被告許家琿之
    前揭行為，及其因此而獲得利益，更顯見被告許家琿就此部
    分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應與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
　㈢此外，復有告訴人潘睦舜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
    表、受理案件報案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告訴人潘睦舜
    與被告許維恬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訊息擷圖、被告許維恬傳
    送予告訴人潘睦舜之照片及電子郵件、告訴人潘睦舜與被告
    許維恬對話紀錄逐字稿、被告許維恬傳送借據之電子郵件及
    借據、告訴人潘睦舜華南銀行帳戶匯款明細、告訴人潘睦舜
    之華南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存款往來明細、新光
    銀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郵局帳戶匯款明細、存摺封面及
    內頁影本、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及內頁影本、匯款明細、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轉帳交易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台
    新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
    細表、國泰銀行存摺內頁翻拍、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潘睦舜
    提供之匯款申請書轉帳紀錄擷圖、郵局存款人收執聯翻拍在
    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21頁至第25頁、第30頁至第30頁背面
    、第43頁、第55頁至第163頁、第165頁、第275頁至第277頁
    、第293頁至第296頁、第497頁至第507頁、第516頁至第518
    頁、偵卷一㈡第84頁背面、第245頁至第246頁），及如附表
    一、附表二「證據」欄所示之匯款紀錄在卷可證，足認被告
    許維恬、許家琿係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以前揭行為詐欺告訴人潘睦舜，致告訴人潘睦舜陷於錯誤
    ，而於匯款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予許維恬、許家琿。
　㈣又起訴書雖記載許家恩（即許維恬胞兄、許家琿胞弟）亦屬
    共犯，然查，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固陳稱：告訴
    人潘睦舜的多筆匯款是許家恩領走的，「2020年8月18日金
    鑽168」的錄音檔是許家恩拿稿給我唸云云（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第9
    頁），惟於本院審理時改稱：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
    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也沒有參與許維恬行騙一事云云（見本
    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就許家恩有無參與
    乙節，前後供述不一，而被告許維恬亦未陳稱被告許家恩此
    部分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被告許維恬雖曾使用被告
    許家恩之帳戶，供告訴人潘睦舜匯入款項，然因許家恩與被
    告許維恬係兄妹關係，亦有可能係被告許維恬向家人借用帳
    戶，輔以除共同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單一指述
    外，卷內無其他證據證明許家恩有其他參與此部分犯行之行
    為，故此部分僅得認定被告許維恬、許家琿共同涉犯冒用公
    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尚難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㈤又事實欄二部分與此部分犯行係分別起意為之（詳見理由欄
    壹、二、㈡），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行
    使偽造、變造公文書，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行使偽造私文
    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併此敘明。
　㈥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部分，依告訴人潘睦舜之前
    揭證述可知，被告許維恬曾清償貸款180,683元，及返還零
    星款項，關於具體還款之金額，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
    陳稱：金額應該不到3萬，是不是2萬多我忘記了等語，則此
    部分應採有利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認定，認被告許維恬清
    償之款項，除前開貸款180,683元外，亦包含3萬元之款項，
    故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應扣除此部分款項，認
    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共為14,923,487元（
    計算式：8,917,286+6,216,884-180,683-30,000=14,923,48
    7），復因88,590元、152,000元之詐騙所得係匯入被告許家
    琿之帳戶及被告許家琿使用之嚴世邦帳戶內，而被告許家琿
    就此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並無證據證明此部
    分款項其後由被告許維恬取得，故240,590元（計算式：88,
    590+152,000=240,590）應認係被告許家琿之犯罪所得，其
    餘部分之14,628,897元（計算式：14,923,487-88,590-152,
    000=14,682,897）則認係被告許維恬之犯罪所得，併此敘明
    。
二、事實欄二部分：
　㈠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3頁、第730頁），關於本件被告許
    家琿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之經過，亦據告訴人潘睦舜
    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潘雅玲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
    確（見偵卷一㈨第303頁至第307頁、本院卷第464頁至第465
    頁），此外，復有被告許家琿與潘睦舜、潘雅玲通訊軟體LI
    NE對話群組「家」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523頁
    至第527頁、第558頁至第560頁、偵卷一㈡第22頁至第27頁、
    第36頁至第37頁），及如附表三、附表四「證據欄」所示之
    匯款紀錄可證，被告許家琿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被告許家琿陳稱：被告許維恬入獄後，我所為是我自己臨時
    起意等語（見本院卷第554頁），而此部分犯行，尚難認定
    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詳如理由欄壹、二、㈢
    所示），則被告許家琿此部分犯行，應非接續事實欄一部分
    犯行而為之，而係另行起意之另一詐欺取財等犯行。
　㈢又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許家恩亦有參與此部分犯行，然
    查，依證人潘睦舜、潘雅玲之證述，均未提及事實欄二所示
    時間內，渠等曾與被告許維恬、許家恩聯繫；被告許家琿於
    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陳稱：被告許維恬在監時，署名「許維
    恬」的信件，是我接見完被告許維恬後，她叫我寫的，叫我
    去跟那些人道歉，說她出來後會處理，許家恩叫我偽造文件
    詐騙告訴人潘睦舜，許家恩也有聯絡上告訴人潘睦舜，接見
    單是許家恩叫我偽造，我再傳給許家恩云云（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第9
    頁），惟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復改稱：被告許維恬入監
    後，是我自己另行起意為詐騙，與被告許維恬無關，而許家
    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云云（見本院卷
    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
    並未明確指認被告許維恬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而就許家恩有
    無參與乙節，被告許家琿前後供述明顯不一，其所述是否可
    採，已屬可疑；又被告許維恬告知被告許家琿關於告訴人潘
    睦舜之聯絡方式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我是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
    能；參以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
    維」自稱，然被告許家琿為此部分詐欺行為時，卻告知告訴
    人潘睦舜等人關於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則此部分之詐欺
    方式已與事實欄一之犯罪方式明顯不同；另被告許維恬若有
    參與此部分犯行，被告許家琿實毋須偽造被告許維恬簽名之
    文書；況被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
    相關資料及助力，仍有可疑，是被告許維恬辯稱此部分詐欺
    犯行與其無關等語，亦非全然無據。再查，遍觀全卷，除被
    告許家琿前後不一之指述外，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維恬及許
    家恩就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之行為，是應認此部分
    詐欺犯行之行為人為被告許家琿，而僅得論以詐欺取財、行
    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尚難論以三人以
    上詐欺取財罪。又事實欄一部分與此部分既係分別起意為之
    ，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冒用公務員名義之行為，是此部分
    犯行自難論以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併此敘明。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犯行均堪認定，
    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
    條第3項定有明文。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
    員，且其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而製作，即使該偽造
    之文書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其所記載之內容並非該
    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之事項，甚至其上所蓋印文與公印文
    之要件不合，而非公印文，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
    誤信該文書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非公文書。附表四編
    號3、4、6、8所示文書，形式上已表明係政府機關所出具，
    其上並記載有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
    分署、台北市地方稅捐處、法務部○○○○○○○○○等，顯有表彰
    該政府機關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一般人若非熟知政
    府機關事務運作，實難以分辨該內容是否真正，而有誤信該
    等文書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此由告訴人
    潘睦舜、潘雅玲收受該等文書之電子檔後確誤信為真乙節，
    觀之益徵。被告許家琿持以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行使之
    ，自足以生損害於其上名義政府機關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信力
    及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
　㈡核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1款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事實欄
    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變造公文
    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於如附表四編號1、2
    、5、7所示文書上，偽造署押、指印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
    之部分行為，另其偽造私文書、偽造、變造公文書後持以行
    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
    論罪。事實欄一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另
    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
    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即有誤會。事實
    欄二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家琿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1款、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
    罪，亦有誤會，惟起訴書所述乃同一社會基礎事實，自應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書就被告許家琿涉犯上開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部分，雖未引用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條文，惟於
    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許家琿自行製作許維恬書信、委任切
    結同意書，是被告許家琿涉犯該罪部分堪認業經起訴，而為
    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又本院業已當庭告知被
    告許家琿可能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16條、第210條，
    業已保障被告許家琿之防禦權，併此敘明。
　㈢關於事實欄一部分，被告許維恬、許家琿間，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事實欄二部分，被告許家琿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行使
    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
    公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許家琿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㈥爰審酌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
    不法利益而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詐欺取財，侵害渠等之
    財產法益，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風氣，所為實屬不該，參酌被
    告許維恬、許家琿詐得之金額，及被告許維恬僅坦承事實欄
    一所載之部分犯行，其餘則予以否認，被告許家琿否認事實
    欄一所載之全部犯行，坦承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及被告許
    維恬雖與告訴人潘睦舜調解成立，然償還年限甚長（逾759
    年），且迄今僅償還5,000元，與其所詐得之金額相距甚大
    ，尚難填補告訴人潘睦舜等人之損失，而許家琿則未與告訴
    人潘睦舜、潘雅玲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許維恬、
    許家琿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獲利益，及被告許維恬
    、許家琿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見本
    院卷第552頁至第5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被告許家琿部分，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
    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
    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
    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
    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
    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
    不待言，至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
    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
    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
    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
    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
    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
    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年8月11日之104年度第13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
    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
    「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
    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
    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
    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
    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
    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
    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
    、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
    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
    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
    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維恬於事實欄一
    所示之犯行，詐得之款項合計為14,682,897元，再扣除被告
    許維恬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依調解筆錄約定償還告訴人
    潘睦舜5,000元（見本院卷第755頁），尚餘14,677,897元（
    計算式：14,682,897-5,000=14,677,897）；被告許家琿於
    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詐得之款項為240,590元、587,970
    元，合計為828,560元（計算式：240,590+587,970=828,560
    ），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上開犯罪所得雖未經扣案，仍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分別宣告沒收，
    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㈡被告許家琿為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時，使用之如附表四所示之
    偽造私文書、公文書，在被告許家琿實行犯罪時業已傳送該
    等文書照片之電子檔案予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執，本件
    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家琿留有附表四所示文書之紙本，故不
    予宣告沒收，然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量
    」欄之署押、指印既屬偽造，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至法務
    部○○○○○○○○○○○○○○○○○○○）服刑，詎其復與被告許家琿、許
    家恩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
    造公文書等犯意聯絡，被告許維恬先將告訴人潘睦舜之電話
    號碼告知被告許家琿，要被告許家琿與告訴人潘睦舜聯繫，
    被告許家琿則請許家恩撥打電話予告訴人潘睦舜，109年10
    月27日聯繫上告訴人潘睦舜後，許家恩、被告許家琿則冒名
    「許諾」利用通訊軟體LINE暱稱「家」與告訴人潘睦舜及其
    胞姐即告訴人潘雅玲聯絡，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佯稱被
    告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與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
    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先
    前積欠之款項云云，被告許家琿並於至監獄接見被告許維恬
    後，依被告許維恬指示之內容，以被告許維恬名義書寫有關
    需要款項處理遺產、辦妥遺產將會歸還欠款等內容之信件並
    拍照後，於109年11月9日等日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
    人潘雅玲，且被告許家琿並依許家恩之指示，將變造之109
    年12月8日法務部○○○○○○○○○收容人接見暨送物登記單、偽造
    之「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清償具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北分署查詢行政執行命令電子扣押詳情」、「台北市地方
    稅捐處遺產稅繳費通知書」等公文書照片利用通訊軟體LINE
    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告訴人潘雅玲復再轉傳予告訴人潘睦
    舜而行使之，致告訴人潘雅玲、潘睦舜陷於錯誤，於附表四
    所示之日期（109年10月31日至11月14日間），自己或委請
    親友匯款至系爭許家琿郵局帳戶、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
    ，金額總計587,970元，被告許家琿則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
    與許家恩朋分花用。因認被告許維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1款、第2款冒用公務員名義、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
    、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嫌。
二、訊據被告許維恬堅詞否認涉犯此部分犯行，辯稱：此部分係
    被告許家琿自行為之等語。經查：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有
    參與此部分犯行，然被告許維恬所為，僅係告知被告許家琿
    關於告訴人潘睦舜之聯絡電話，而被告許維恬告知潘睦舜聯
    絡方式之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
    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能；參以
    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維」自稱
    ，然此部分詐欺行為卻告知告訴人潘睦舜關於被告許維恬之
    真實姓名，其詐欺手法與其前略有不同，則被告許維恬辯稱
    此部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即非全然無據；況查，被告
    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相關資料及助
    力，亦有可疑。再查，遍觀全卷，並無關於被告許維恬就此
    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行為，是難認被告許維恬涉犯此
    部分詐欺犯行。
三、此部分原應為被告許維恬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
    與經本院判決有罪之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間具有裁判
    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堉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
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陳佳妤
　　　　　　　　　　　　　　　　　　　　　　　　　　　　　　　　　　　　　　　　　　　　　法　官　廣于霙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沁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維恬



            許家琿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5270號、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維恬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柒萬柒仟捌佰玖拾柒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家琿共同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又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所示之指印伍枚、署押肆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拾貳萬捌仟伍佰陸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許維恬與許家琿係兄妹關係，渠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1年間起，先推由許維恬在交友網站結識潘睦舜，許維恬並無與潘睦舜建立感情、繼續交往或進而締結穩定關係之意思，而僅欲詐取潘睦舜之金錢，其先佯稱姓名為「許維維」而隱匿身分，再傳送其他女子之照片給潘睦舜，虛偽陳稱該照片為其本人，並對潘睦舜傳送「我有幫夫運，恭喜你」、「謝謝親愛的」、「有想結婚生小孩打算嗎」、「明年應該可以來計畫一起生活了」等語，佯裝其有交往之真意，再藉故以需要「登山費」、「出差花費」、「太后（即許維恬家人）住院費」、「太后醫藥費」、「機票飯店費」、「食宿費」、「上課費」、「支架費用」、「車貸利息費用」等款項為由，要求潘睦舜借貸款項，致潘睦舜陷於錯誤，相信許維恬即為照片中之女子，及渠等為交往關係，而同意借貸款項，其中因潘睦舜催促許維恬返還借款，許維恬與許家琿為取信潘睦舜，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推由許家琿冒用「銀行局法規制度組劉主任」之名義，錄製「許小姐您好，我這是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我方也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於8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人裁定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匯款申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號是00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新臺幣〈下同〉）700萬1筆，45萬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午的10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特此錄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再由許維恬於109年8月18日上午10時50分許，傳送該語音訊息予潘睦舜，藉此取信潘睦舜，潘睦舜即於95年3月20日起至109年10月16日止，依許維恬指示，將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匯款至許維恬名下及其指定之帳戶（詳如附表一所示），合計共8,917,286元（其中匯入許家琿名下之帳戶金額為88,590元、匯入許家琿友人嚴世邦名下之帳戶金額為152,000元，其餘匯入許維恬名下及其他許維恬指定之帳戶金額為8,676,696元）；及於97年底間，潘睦舜將其名下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寄送予許維恬使用，再於98年1月8日起至109年10月23日止，陸續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至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合計共6,216,884元，以供許維恬領取使用，扣除許維恬為取信潘睦舜而於107年6月21日替潘睦舜清償貸款之180,683元，及許維恬清償潘睦舜之3萬元，許維恬、許家琿合計共詐得14,923,487元（許維恬、許家琿分別取得14,682,897元、240,590元）。
二、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入監服刑，許家琿因故取得潘睦舜之電話，見有機可乘，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變造公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10月27日起與潘睦舜聯繫，再以通訊軟體LINE與潘睦舜及其胞姐潘雅玲聯絡，佯稱其為許維恬之親戚「許諾」，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許維恬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偽造、變造時間」欄所示時間，偽造如附表四編號1至7「偽造、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及變造如附表四編號8「偽造、變造文件名稱」欄所示之文書，並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8「傳送文件電子檔時間」欄所示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該等文書之照片至其與潘睦舜、潘雅玲之LINE群組「家」內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信力及潘睦舜、潘雅玲，並致潘睦舜、潘雅玲陷於錯誤，於109年10月31日至109年11月14日間，由潘睦舜、潘雅玲或渠等委請之親友匯款至許家琿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家琿郵局帳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許家琿合計共詐得587,970元。嗣潘睦舜發現上開文件上許維恬姓名及個人資料有異，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潘睦舜、潘雅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事實欄一部分：
　　訊據被告許維恬固坦承於91年間在網路上結識告訴人潘睦舜，並收受告訴人潘睦舜給付如附表一、二所示款項，惟矢口否認105年以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許家琿固坦承有冒稱「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而替被告許維恬錄製錄音檔案，惟矢口否認有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許維恬辯稱：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是從105年以後才開始，之前系爭潘睦舜合庫銀行帳戶之金融卡是潘睦舜自己寄給我的，他是自願匯款給我的云云（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09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46頁至第147頁、第466頁），被告許家琿辯稱：錄音是許維恬叫我錄的，說她上班要用，我不知道做什麼用途云云。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許維恬是91年間在網路上認識的，當時她自稱「許維維」，認識了好幾個月之後，被告許維恬提供她自稱是她自己的照片給我看，她提供的照片與在庭的本人不同，照片中人就是如同我之前在偵查中提供的照片，看到照片的好幾個月後，我有要求過見面，之後也要求過無數次，被告許維恬每次都拒絕，拒絕的理由五花八門，有時候說臨時肚子痛、身體不舒服，有時候是家人有問題，還是要照顧媽媽，有時候她是先答應要見面了，可是事到臨頭她又忽然有一個理由說不能來見面，95年開始，被告許維恬開始跟我借錢，借錢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門，如同我之前警詢時所說的急需用錢、忘了帶錢出門、出差旅費、生活費、開戶費、醫藥費、喪葬費，及我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說的理由，如：她大哥死掉了、她媽媽被葬儀社的人押走、繳保費、她或她家人有欠錢等事由，我因此匯錢給她，當時我自認為她是我的女朋友，因為她曾經說會跟我在一起，如果我當時知道她的名字是「許維恬」，不是「許維維」，她本人也不是她提供的照片中的那個人，我不會借錢給她，因為她講的跟做的不一樣，長相又跟提供的不一樣，她曾經幫我繳過貸款180,683元，另外還有零星的還款，具體的金額應該不到3萬元，是不是2萬多元我忘記了，被告許維恬說她有還100萬左右並不屬實等語（見本院卷第459頁至第465頁），核與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們認識的時間比較長，那時候我有提供照片給潘睦舜等語（見本院卷第466頁），及被告許家琿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是被告許維恬叫我幫她錄音，我在錄音時講我是法規組劉主任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相符，從上揭證述、陳述可知，91年間，被告許維恬於結識告訴人潘睦舜數月後，謊稱其姓名為「許維維」，並冒用他人照片而傳送虛偽之照片予告訴人潘睦舜，使告訴人潘睦舜誤信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為「許維維」，長相為許維恬提供之照片中女子，且告訴人潘睦舜要求見面之際，被告許維恬即以各種理由推託，顯見被告許維恬自始即無與告訴人潘睦舜長久交往之意；參以一般人借款予他人，應會評估雙方之熟識程度及債務人之信用，方會予以出借款項，如以假資料謊稱姓名、並冒用他人之照片，一般人如知悉此情況，衡情將不願出借款項，則被告許維恬於91年間起，即使用虛假之姓名、冒用他人之照片，致告訴人潘睦舜誤信確有此人，其後於95年起，以「許維維」名義向告訴人潘睦舜借款，且無還款之意，被告許維恬顯有詐欺取財之故意。況查，被告許維恬羅織各種理由為借款之用，並由被告許家琿冒用銀行局公務員之身分錄音取信告訴人潘睦舜，更足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已構成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
　㈡被告許家琿雖辯稱：我是依照許維恬請求，幫忙錄製錄音檔案，但不知係用來詐欺他人所用云云，而否認參與此部分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惟查，被告許家琿依被告許維恬之指示，於109年8月18日前某日，錄製「許小姐您好，我這是銀行局的法規劉主任，剛說明完畢一樣依照你的要求，我方也同意下，並公開個人資料錄音存證，然後内容如下後，於8月14號協助你辦台銀辦帳戶的辦理，解除原先因為家人裁定事件，今天在今天8月17號内會更新完畢，依據之前匯款申請到中國信託銀行的西屯分行，戶名潘睦舜先生，帳號是000000000000這個帳號，金額一共是700萬1筆，45萬1筆，一共兩筆，皆於剛才照會完畢了，於8月18日上午的10點會準時入帳，其文件證明明天10點後由台銀提供，特此錄音提供證明也同意您使用」之錄音檔，有上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70號卷〈下稱偵卷一〉㈡第74頁），此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不爭執，上開錄音內容明顯係冒用公務員名義，衡情一般人見聞皆會察覺有異，進而詢問錄音之用途，或拒絕為之，被告許家琿卻配合被告許維恬錄製上開內容，顯見被告許家琿知悉被告許維恬之詐欺行為，並同意參與此部分詐欺犯行，再輔以告訴人潘睦舜遭詐欺後，此部分共匯入88,590元至許家琿名下帳戶，及匯款152,000元至嚴世邦帳戶，而嚴世邦與被告許維恬並不相識，僅認識許家琿，帳戶也僅由被告許家琿使用等情，業據嚴世邦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確（見偵卷一㈧第405頁至第407頁），則被告許家琿之帳戶及其友人嚴世邦帳戶應係由被告許家琿提供予被告許維恬，而使告訴人潘睦舜得以匯入款項，足認被告許維恬詐欺所得款項，部分匯入被告許家琿帳戶或其得以使用之帳戶，參酌被告許家琿之前揭行為，及其因此而獲得利益，更顯見被告許家琿就此部分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行應與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㈢此外，復有告訴人潘睦舜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案件報案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告訴人潘睦舜與被告許維恬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訊息擷圖、被告許維恬傳送予告訴人潘睦舜之照片及電子郵件、告訴人潘睦舜與被告許維恬對話紀錄逐字稿、被告許維恬傳送借據之電子郵件及借據、告訴人潘睦舜華南銀行帳戶匯款明細、告訴人潘睦舜之華南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存款往來明細、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郵局帳戶匯款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及內頁影本、匯款明細、合作金庫銀行帳戶轉帳交易明細、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台新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細表、渣打銀行匯款明細、交易明細表、國泰銀行存摺內頁翻拍、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潘睦舜提供之匯款申請書轉帳紀錄擷圖、郵局存款人收執聯翻拍在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21頁至第25頁、第30頁至第30頁背面、第43頁、第55頁至第163頁、第165頁、第275頁至第277頁、第293頁至第296頁、第497頁至第507頁、第516頁至第518頁、偵卷一㈡第84頁背面、第245頁至第246頁），及如附表一、附表二「證據」欄所示之匯款紀錄在卷可證，足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係基於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以前揭行為詐欺告訴人潘睦舜，致告訴人潘睦舜陷於錯誤，而於匯款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予許維恬、許家琿。
　㈣又起訴書雖記載許家恩（即許維恬胞兄、許家琿胞弟）亦屬共犯，然查，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固陳稱：告訴人潘睦舜的多筆匯款是許家恩領走的，「2020年8月18日金鑽168」的錄音檔是許家恩拿稿給我唸云云（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第9頁），惟於本院審理時改稱：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也沒有參與許維恬行騙一事云云（見本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就許家恩有無參與乙節，前後供述不一，而被告許維恬亦未陳稱被告許家恩此部分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被告許維恬雖曾使用被告許家恩之帳戶，供告訴人潘睦舜匯入款項，然因許家恩與被告許維恬係兄妹關係，亦有可能係被告許維恬向家人借用帳戶，輔以除共同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單一指述外，卷內無其他證據證明許家恩有其他參與此部分犯行之行為，故此部分僅得認定被告許維恬、許家琿共同涉犯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尚難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㈤又事實欄二部分與此部分犯行係分別起意為之（詳見理由欄壹、二、㈡），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併此敘明。
　㈥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部分，依告訴人潘睦舜之前揭證述可知，被告許維恬曾清償貸款180,683元，及返還零星款項，關於具體還款之金額，告訴人潘睦舜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金額應該不到3萬，是不是2萬多我忘記了等語，則此部分應採有利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認定，認被告許維恬清償之款項，除前開貸款180,683元外，亦包含3萬元之款項，故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犯罪所得，應扣除此部分款項，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共為14,923,487元（計算式：8,917,286+6,216,884-180,683-30,000=14,923,487），復因88,590元、152,000元之詐騙所得係匯入被告許家琿之帳戶及被告許家琿使用之嚴世邦帳戶內，而被告許家琿就此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並無證據證明此部分款項其後由被告許維恬取得，故240,590元（計算式：88,590+152,000=240,590）應認係被告許家琿之犯罪所得，其餘部分之14,628,897元（計算式：14,923,487-88,590-152,000=14,682,897）則認係被告許維恬之犯罪所得，併此敘明。
二、事實欄二部分：
　㈠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262頁至第263頁、第730頁），關於本件被告許家琿詐欺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之經過，亦據告訴人潘睦舜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潘雅玲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明確（見偵卷一㈨第303頁至第307頁、本院卷第464頁至第465頁），此外，復有被告許家琿與潘睦舜、潘雅玲通訊軟體LINE對話群組「家」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偵卷一㈠第523頁至第527頁、第558頁至第560頁、偵卷一㈡第22頁至第27頁、第36頁至第37頁），及如附表三、附表四「證據欄」所示之匯款紀錄可證，被告許家琿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被告許家琿陳稱：被告許維恬入獄後，我所為是我自己臨時起意等語（見本院卷第554頁），而此部分犯行，尚難認定被告許維恬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詳如理由欄壹、二、㈢所示），則被告許家琿此部分犯行，應非接續事實欄一部分犯行而為之，而係另行起意之另一詐欺取財等犯行。
　㈢又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許家恩亦有參與此部分犯行，然查，依證人潘睦舜、潘雅玲之證述，均未提及事實欄二所示時間內，渠等曾與被告許維恬、許家恩聯繫；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陳稱：被告許維恬在監時，署名「許維恬」的信件，是我接見完被告許維恬後，她叫我寫的，叫我去跟那些人道歉，說她出來後會處理，許家恩叫我偽造文件詐騙告訴人潘睦舜，許家恩也有聯絡上告訴人潘睦舜，接見單是許家恩叫我偽造，我再傳給許家恩云云（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248號卷〈下稱偵卷二〉第8頁至第9頁），惟被告許家琿於本院審理時復改稱：被告許維恬入監後，是我自己另行起意為詐騙，與被告許維恬無關，而許家恩就詐欺取財、偽造文書等部分都沒有參與云云（見本院卷第525頁至第526頁），則被告許家琿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並未明確指認被告許維恬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而就許家恩有無參與乙節，被告許家琿前後供述明顯不一，其所述是否可採，已屬可疑；又被告許維恬告知被告許家琿關於告訴人潘睦舜之聯絡方式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是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能；參以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維」自稱，然被告許家琿為此部分詐欺行為時，卻告知告訴人潘睦舜等人關於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則此部分之詐欺方式已與事實欄一之犯罪方式明顯不同；另被告許維恬若有參與此部分犯行，被告許家琿實毋須偽造被告許維恬簽名之文書；況被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相關資料及助力，仍有可疑，是被告許維恬辯稱此部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亦非全然無據。再查，遍觀全卷，除被告許家琿前後不一之指述外，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維恬及許家恩就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之行為，是應認此部分詐欺犯行之行為人為被告許家琿，而僅得論以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尚難論以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罪。又事實欄一部分與此部分既係分別起意為之，而此部分犯行亦未涉及冒用公務員名義之行為，是此部分犯行自難論以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併此敘明。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許維恬、許家琿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定有明文。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其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而製作，即使該偽造之文書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其所記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之事項，甚至其上所蓋印文與公印文之要件不合，而非公印文，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該文書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非公文書。附表四編號3、4、6、8所示文書，形式上已表明係政府機關所出具，其上並記載有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台北市地方稅捐處、法務部○○○○○○○○○等，顯有表彰該政府機關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一般人若非熟知政府機關事務運作，實難以分辨該內容是否真正，而有誤信該等文書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此由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受該等文書之電子檔後確誤信為真乙節，觀之益徵。被告許家琿持以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行使之，自足以生損害於其上名義政府機關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法務部○○○○○○○○○核發公文書之正確性、公信力及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
　㈡核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許家琿於如附表四編號1、2、5、7所示文書上，偽造署押、指印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另其偽造私文書、偽造、變造公文書後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事實欄一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維恬、許家琿所為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即有誤會。事實欄二部分，檢察官認被告許家琿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罪，亦有誤會，惟起訴書所述乃同一社會基礎事實，自應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書就被告許家琿涉犯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雖未引用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條文，惟於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許家琿自行製作許維恬書信、委任切結同意書，是被告許家琿涉犯該罪部分堪認業經起訴，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究，又本院業已當庭告知被告許家琿可能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16條、第210條，業已保障被告許家琿之防禦權，併此敘明。
　㈢關於事實欄一部分，被告許維恬、許家琿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事實欄二部分，被告許家琿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許家琿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爰審酌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不法利益而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詐欺取財，侵害渠等之財產法益，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風氣，所為實屬不該，參酌被告許維恬、許家琿詐得之金額，及被告許維恬僅坦承事實欄一所載之部分犯行，其餘則予以否認，被告許家琿否認事實欄一所載之全部犯行，坦承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及被告許維恬雖與告訴人潘睦舜調解成立，然償還年限甚長（逾759年），且迄今僅償還5,000元，與其所詐得之金額相距甚大，尚難填補告訴人潘睦舜等人之損失，而許家琿則未與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許維恬、許家琿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獲利益，及被告許維恬、許家琿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52頁至第55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被告許家琿部分，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五、沒收：
　㈠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年8月11日之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維恬於事實欄一所示之犯行，詐得之款項合計為14,682,897元，再扣除被告許維恬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依調解筆錄約定償還告訴人潘睦舜5,000元（見本院卷第755頁），尚餘14,677,897元（計算式：14,682,897-5,000=14,677,897）；被告許家琿於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詐得之款項為240,590元、587,970元，合計為828,560元（計算式：240,590+587,970=828,560），被告許維恬、許家琿之上開犯罪所得雖未經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分別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許家琿為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時，使用之如附表四所示之偽造私文書、公文書，在被告許家琿實行犯罪時業已傳送該等文書照片之電子檔案予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收執，本件並無證據顯示被告許家琿留有附表四所示文書之紙本，故不予宣告沒收，然附表四編號1、2、5、7「偽造之署押及數量」欄之署押、指印既屬偽造，仍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維恬於109年10月24日因另案至法務部○○○○○○○○○○○○○○○○○○○）服刑，詎其復與被告許家琿、許家恩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文書等犯意聯絡，被告許維恬先將告訴人潘睦舜之電話號碼告知被告許家琿，要被告許家琿與告訴人潘睦舜聯繫，被告許家琿則請許家恩撥打電話予告訴人潘睦舜，109年10月27日聯繫上告訴人潘睦舜後，許家恩、被告許家琿則冒名「許諾」利用通訊軟體LINE暱稱「家」與告訴人潘睦舜及其胞姐即告訴人潘雅玲聯絡，向告訴人潘睦舜、潘雅玲佯稱被告許維恬委請其處理遺產與找陳豐吉、柳惠英等律師處理民事案件等事宜需要款項，待取得遺產後將有款項可以返還先前積欠之款項云云，被告許家琿並於至監獄接見被告許維恬後，依被告許維恬指示之內容，以被告許維恬名義書寫有關需要款項處理遺產、辦妥遺產將會歸還欠款等內容之信件並拍照後，於109年11月9日等日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且被告許家琿並依許家恩之指示，將變造之109年12月8日法務部○○○○○○○○○收容人接見暨送物登記單、偽造之「台北法院地方檢察署清償具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查詢行政執行命令電子扣押詳情」、「台北市地方稅捐處遺產稅繳費通知書」等公文書照片利用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告訴人潘雅玲，告訴人潘雅玲復再轉傳予告訴人潘睦舜而行使之，致告訴人潘雅玲、潘睦舜陷於錯誤，於附表四所示之日期（109年10月31日至11月14日間），自己或委請親友匯款至系爭許家琿郵局帳戶、系爭許家琿彰化銀行帳戶，金額總計587,970元，被告許家琿則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與許家恩朋分花用。因認被告許維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冒用公務員名義、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罪嫌。
二、訊據被告許維恬堅詞否認涉犯此部分犯行，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許家琿自行為之等語。經查：公訴人雖認被告許維恬有參與此部分犯行，然被告許維恬所為，僅係告知被告許家琿關於告訴人潘睦舜之聯絡電話，而被告許維恬告知潘睦舜聯絡方式之可能原因甚多，被告許維恬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要被告許家琿替我聯繫清償事宜等語，亦非全無可能；參以被告許維恬其前聯繫告訴人潘睦舜時，均以「許維維」自稱，然此部分詐欺行為卻告知告訴人潘睦舜關於被告許維恬之真實姓名，其詐欺手法與其前略有不同，則被告許維恬辯稱此部分詐欺犯行與其無關等語，即非全然無據；況查，被告許維恬斯時正入監服刑，能否為詐欺取財提供相關資料及助力，亦有可疑。再查，遍觀全卷，並無關於被告許維恬就此部分詐欺犯行有何實際參與行為，是難認被告許維恬涉犯此部分詐欺犯行。
三、此部分原應為被告許維恬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經本院判決有罪之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間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堉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陳佳妤
　　　　　　　　　　　　　　　　　　　　　　　　　　　　　　　　　　　　　　　　　　　　　法　官　廣于霙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沁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